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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浙0604民初3554号
董世和：本院受理原告郑阿陆、戴彩娣与被告董世和房屋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
日下午14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3民初1748号

苏丽凤、陈全堂: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融资
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苏丽凤、陈全堂追偿权纠纷一案,
因你们下落不明或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
决书。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3民初2486号

长沙金维海机械贸易有限公司、胡友海：原告浙江立锋科
技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材料、诉讼须知、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简转普)、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
内。本案并定于2021年10月12日9时00分在温州市龙湾区人
民法院状元法庭第一审判庭依法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院将
依法缺席审理并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4民初3845号

刘松：本院受理原告焦炼生与你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
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浙江移动微法院
诉讼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适用令状
式裁判文书告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10
月11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4民初5168号

周培斌：本院受理原告郭佳炎与被告周培斌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
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令状式裁判文书适用告知
书、民事裁定书等。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周培斌立即偿
还原告欠款43292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以43292元为基数，
从起诉之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本案诉讼费用由
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现定于2021年10
月20日9时0分在本院梧田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81民初3189号

黄冬柳：本院受理原告瑞安陌客电子租赁有限公司诉
被告黄冬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1)浙0381民初3189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21）浙0481民初1974号

洪永生：本院受理原告陈付兴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故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浙0481民初1974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一、被告
洪永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陈付兴借款
2000000元并支付2020年8月19日前的利息4428000
元。此后的利息，按年利率15.4%计算至实际归还之日
止。二、驳回原告陈付兴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65438元，由原告负担8642元、被告负担56796元。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1）浙0481民初1577号

吴顺飞（户籍所在地：浙江省乐清市大荆镇双峰村）：本
院受理原告海宁市海洲品木皮草行与被告吴顺飞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481民初1577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
吴顺飞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海宁市
海洲品木皮草行货款19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上述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76元，由被告吴顺飞
负担。诉前财产保全申请费220元、公告费600元，合计
820元，由被告吴顺飞于本判决生效后直接支付给原告
海宁市海洲品木皮草行。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1）浙0481民初4134号

仇才娇：原告海宁远乐纺织品有限公司诉你委托合同
纠纷一案，因只能以公告方式向你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简易转普通）、
开庭传票等相关材料。原告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欠款
13000元及利息2096.16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30日内。并定于2021年11月8日下午14时在本院许村第一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1）浙0481民初4005号

杭州苏慈服饰有限公司：原告海宁裘新正服饰有限
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只能以公告方式向你送
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简易转普通）、开庭传票等相关材
料。原告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31220元及自起
诉之日起至货款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的逾期付款损
失。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
2021年11月5日下午14时在本院许村第一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1)浙0523民初2314号

王根意、汪晓敏:本院审理原告中银保险有限公司湖州
中心支公司与被告王根意、汪晓敏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二人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开庭传票、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风险提
示书、民事诉讼须知、廉政建设监督表及诚信诉讼告知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于2021年
10月19日上午9时30分在安吉县人民法院梅溪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0)浙0703破3号之二

因浙江振达饲料有限公司管理人已执行完毕破产
财产分配方案,管理人提请人民法院裁定终结破产程序。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120条第2款之规
定,本院于2021年7月20日裁定终结浙江振达饲料有限
公司破产程序。 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法院
（2021)浙0782民初6728号

马金龙：本院受理原告韩江海为与被告马金龙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送达本院(2021)浙0782民
初6728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义乌
市人民法院领取民事判决书、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2民初6824号

王灿雄：本院受理原告杨小青为与被告王灿雄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送达本院(2021)浙0782
民初6824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义
乌市人民法院领取民事判决书、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2民初6946号

谢序勇：本院受理原告李启兵为与被告谢序勇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送达本院(2021)浙0782
民初6946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义
乌市人民法院领取民事判决书、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23民初1962号

谢卫青：本院受理原告钟浙斌与被告谢卫青离婚纠纷

一案，因依其它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向你公告
送达民事起诉状、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等。原告请求判令：准许原被告离婚。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与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10月21日下
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请准时
出庭，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4103号

杨定中：本院受理原告李彩球与被告杨定中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
诉讼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表、权利义务告知书、风险诉
讼提示、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原告诉请要求:一、请求
判决被告归还原告借款15000元;二、请求判令被告承担
本案全部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30日
内。开庭审理日期为2021年10月26日上午9:00,开庭
地点在本院第23审判庭(诉讼服务中心2楼)。逾期不来
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26民初2098号

程显德：本院受理原告张国锋与被告程显德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
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由
审判员张永钦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蒋约苟、江文
忠组成合议庭，定于2021年10月14日9时00分在浦
江县人民法院杭坪法庭2号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0802民初2967号

卓昱峰：本院受理原告涂雪珍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1)浙0802民初2967号案件的起诉状
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与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
监督卡、风险提示卡、外网查询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等。原告诉请要求你支付借款本金30000元
及利息。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10
时00分在本院花园人民法庭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审理。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802民初2968号

卓昱峰:本院受理原告郑金海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以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802民初2968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
应诉与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风险提示卡、外网
查询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原告诉请要求你支
付借款本金10000元及利息。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节假日顺
延)10时30分在本院花园人民法庭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3民初704号

阮道桂：本院受理原告蔡伟红为与被告阮道桂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诉讼文书用其他方式无法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1003民初704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1、被告阮道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
还原告蔡伟红借款本金13000元，并支付自2021年1月
28日起至本判决履行完毕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2、驳
回原告蔡伟红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0元，公
告费560元，合计860元，原告蔡伟红负担175元，被告阮
道桂负担685元。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1528号

周海民（身份证号码：3310231986****3131）：本院
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

告周海民为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外出地
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1004民初1528号民事判决
书。被告周海民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
信用卡透支本金14341.31元及截至2021年1月30日的利
息4923.27元、费用542.58元，并支付以本金14341.31元
为基数按日利率万分之五自2021年1月31日起计算至实际
履行之日止的利息。案件受理费300元，公告费600元，合计
900元，由被告周海民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2000号

阮吉彪（身份证号码：3326031972****5339）：本院
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市路桥区支
行诉被告阮吉彪为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
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1004民初2000
号民事判决书。被告阮吉彪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
日内偿还原告信用卡透支本金15472.62元并支付按合约
约定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费用及律师代理费
1000元（上述利息、费用、律师费等合计不超过月利率2%为
限）。案件受理费36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1010元，由被
告阮吉彪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台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1795号

杨帆（身份证号码：3310041987****001X）：本院受
理原告祝青青诉被告杨帆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
1004民初1795号民事判决书。被告杨帆于判决发生法
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祝青青借款本金人民币
11800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100元，保全费14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890元，由
被告杨帆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2176号

郑仙钗：本院受理原告台州市金田典当有限责任公司
与你为典当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外出地址不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1004民初2176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你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
告当金80000元并支付自2020年11月30日起至实际
履行完毕之日止按月利率1.5%计算的当金利息、综合服
务费用。如你未按期偿还上述款项，原告可就你所有的
坐落于台州市黄岩区北城街道翠屏春晓苑3幢1单元
402室、地下室J191房产[不动产权证号：浙（2019）台州
黄岩不动产权第0010180号]折价或拍卖、变卖所得价
款享有第二顺位受偿权。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890元，
公告费650元，合计2540元，由你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台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3385号

董培锋、潘新平：本院受理原告生本科技（浙江）有

限公司与被告你们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外出
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举证截止日为2021年
10月18日）。原告要求被告你支付货款33000元及
利息损失（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从起诉之日至款项付清之
日）；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你们承担。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10月
19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4390号

郑彬芬：本院受理原告徐杰虹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1004
民初4390号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开庭传票等。原告要求1、判令
你立即支付原告货款人民币13951元并支付以13951元
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自起诉之日起计算至全部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损失；2、本
案的诉讼费由你负担。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
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10月15日下午14时45分在本院
第十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若未按时到庭参加诉讼，本
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81民初3500号

胡义介、苏玉娟：本院受理朱国平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1081民初350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岭市人民法院
(2019)浙0781破36号

我院于2019年11月18日作出(2019)浙0781破
36号民事裁定书,依法受理兰溪市蚕茧经营有限责任
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大名律师事务所作为
管理人。因兰溪市蚕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资产已明
显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且不具备重整、和解的条件。
根据管理人的申请,本院于2021年7月15日作出
(2019)浙0781破36号之三民事裁定书，宣告债务人兰
溪市蚕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破产。 兰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1024民初1915号

娄新道（浙江省宁海县黄坛镇金家岙1组11号）：本院
受理原告郑燕喜与你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以其他
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1024民初
191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下：一、由被告娄新道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郑燕喜借款本金
25000元及利息（利息自2021年4月14日起按年利率
3.85%计算至本判决履行完毕之日止）；二、驳回原告郑
燕喜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25元，公告费560元，合
计985元，由被告娄新道负担。 仙居县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2021年5月19日第11版法院公告栏中，
浦江县人民法院（2021)浙0726民初1544号原告傅基础
诉被告张根深，被送达人应增加“贾新托”，特此更正。

法院公告
2021年7月26日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浙江浙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分行与浙江浙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于2021年7月13日签署的《债权转让协
议》，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已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
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
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浙江浙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光
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浙江浙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

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浙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
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
立即向浙江浙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
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

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
或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浙江浙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7月26日
联合公告清单 基准日：2021年4月30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
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基准日2021年4月3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

担保人应支付给浙江浙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利息暂计算至2021
年4月30日）、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
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
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

行、浙江浙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
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合计

借款人名称

杭州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借款本金

40,000,000.00

40,000,000.00

利息（利息暂计算至2021年4月30日）

7,726,550.00

7,726,550.00

费用

94,000.00

94,000.00

本息费用合计

47,820,550.00

47,820,550.00

担保人/抵押人

保证人：精功集团有限公司、金良顺、施美华 抵押人：杭州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本公司股东已决定解散本公司，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
司书面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
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登记，逾期不

申报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杭州中赢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021年7月26日

杭州中赢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注销清算公告

本公司股东已决定解散本公司，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
司书面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
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登记，逾期不

申报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杭州中赢商贸有限公司

2021年7月26日

杭州中赢商贸有限公司注销清算公告

根据慈溪市融通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与叶明汝于
2021年7月21日签订的《债权债务转让合同》，慈溪市融通
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将其对慈溪腾翔毛绒有限公司、毛
周强享有的债权及相关权利、权益、利益、收益等，依法转
让给叶明汝，详见：（2012）甬慈商初字第1415号民事判决
书。现特公告通知债务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上述债权转
让事实。

叶明汝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债务人慈溪腾
翔毛绒有限公司、毛周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叶明汝履
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款付息义务，或者相应
的担保责任，特此告知。

慈溪市融通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叶明汝

2021年7月26日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浙 江 东 海 影 视 文 化 传 播 公 司 ，工 商 注 册 号 ：
91330000WA2GADAA0B，决定解散注销，现已组成清算组
进行清算，有关债权人请于本公告之日起45天内到公司
清算组申报债权及办理债权登记手续，逾期将按相关规定

处理。特此公告！
联系人：汤丽娟；
地 址：浙江省杭州市建德路9号省文联综合大楼506室；
联系电话：0571-87020757。

浙江东海影视文化传播公司清算组
2021年7月26日

清算公告

致饶军：饶军（公民身份号码：362302197110206558）承
租本人位于西湖区金街美地四号楼305、306、307室三处物业。

因饶军存在拖欠租金、擅自转租、允许他人利用租赁
物业进行非法经营等多项违约行为，构成严重违约。即日

起，本人正式解除与饶军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请饶军或
相关实际使用人自公告之日起15日内腾空承租房屋并结
清欠付租金。逾期，将视为你方自愿放弃相关物品所有
权，本人将自行腾空，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你方承担。

潘加恩
2021年7月26日

公告

本公司股东已决定解散本公司，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
司书面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
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登记，逾期不

申报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杭州中赢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7月26日

杭州中赢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注销清算公告

拍卖公告
本院将于 2021 年 8 月 29 日 10 时起至

2021年8月30日10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
网络平台，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物基本情况：“浙岱渔 13108”
船；船舶类型：国内捕捞船；船籍港：岱山；船
长：35.8 米；型宽：6.4 米；型深：3.2 米；总吨
位：208；净吨位：72；航区：近海航区；建造完
工日期：2013年4月10日；该船目前停泊在
浙江省舟山市岱山县浪激渚码头。

与该船有关的海事债权，自本公告见报
之日最后一日起六十日内向本院浙江自由
贸易试验区海事法庭申请债权登记，公告期
间届满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船舶

价款中受偿的权利。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淘宝网本院拍

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宁波市鄞州

区会展路727号。
法庭地址：宁波海事法院浙江自由贸易

试验区海事法庭，舟山市定海临城新区定沈
路305号。

承办法官：0580-2323219（房）
债权登记：0580-2323358（王）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

0574-89285046（王）
本院监督电话：0574-89285050（王）

宁波海事法院
2021年7月26日


